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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位影音與聲音檔案規格之訂定

影響數位影音檔案規格訂定的因素包括：影音檔案數位化的目的、檔案原件的保存狀態、檔案原件的類型、及數位化所需經費。茲就這四大因素說明如下：

1、 數位影音與聲音檔案規格訂定的相關因素

(1) 影音檔案數位化的目的

進行數位化工作前，必須先釐清數位化的目的，才能決定要使用何種檔案格式、何種規格、何種儲存媒體。而影音檔案數位化的目的，概括說來有典藏、修護、展示、應用四種。

(1) 典藏：由於錄影與錄音記錄了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生活、政治、經濟等各種層面的狀態，具有重要的文化遺產價值，因此歐美日各國很早就成立電影或影音資料館加以保存。惟經過一段時日之後，因保存條件不佳、儲存格式過時、媒體技術過時等因素，往往造成收藏的影音與錄音資料無法讀取或品質劣化、瀕臨危險的狀態。無論是搶救瀕臨報廢邊緣的影音資料，或者未雨綢繆的先做預防性的保存動作，將原始材料數位化，以數位檔案做為保存，已是今日許多資料館的經營方向。要以數位檔案做為保存檔案，就必須儘可能以最高品質來進行數位化，因此在檔案格式、規格、與儲存媒體的選擇時，就必須慎重行事。無論美國國會圖書館或紐約表演藝術公共圖書館，在聲音的數位保存檔案，皆採用BWF(Broadcast Wave File)或WAV 96 KHz/24 bits的格式與規格，甚至還有使用192 KHz取樣率的情形出現。在影音檔案方面，紐約大學提出的未壓縮4:4:4影音數位檔案確實是理想的保存檔案格式，但是並不實際。最近出現的MJPEG-2000，號稱可作3:1無失真壓縮，也引起許多討論。數位電視開播後，AVC/H.264規格被歐洲DVB及其他數位電視廣播系統採用，儼然將成為未來數位影音的儲存規格。至於文建會國家文化資料庫所訂定、且為國內相關計畫所遵循的MPEG-2規格，無論取樣頻率是50 MHz I-frame only，或是1.5 MHz，其實都是壓縮的格式，紐約大學、美國舞蹈傳統聯盟、美國研究圖書館員小組、國會圖書館、紐約表演藝術公共圖書館等機構都不贊成用它來作保存之用，但可作服務觀看使用。不過，電視台的意見與典藏機構不同，普遍可以接受MPEG-2作為節目典藏儲存的格式，如波士頓WGBH電視台將完成影片以MPEG-2 I-frame only 50 Mbps、DV50或更高規格儲存，節目播出帶則以MPEG-2/15 Mbps DVD儲存。國內電視台，如台視的節目資料存成MPEG-2 I-frame only 50 Mbps、新聞資料存成MPEG-2 I-frame only 25 Mbps，東森電視也將節目存成類似的DV50格式、新聞資料存成DV25格式。與國外不同的是，國內典藏機構普遍也選擇MPEG-2 I-frame only 做為數位典藏的格式，可能是受到文建會國家文化資料庫選定MPEG-2為典藏格式的影響。學界的意見，如台大網路多媒體研究所吳家麟所長就不贊成使用MPEG-2 I-frame only 50 Mbps來作保存的格式，因為它會佔掉太多儲存空間，無法串流播送，也不方便剪輯。他建議要嘛就完全不壓縮而儲存，不然就選擇AV/H.264(MPEG-4 part 10)或MJPEG-2000，因為它們是scalable，容易剪輯，尤其H.264已是DVB數位電視廣播的標準規格。
(2) 修復：除了保存目的外，一些影音與聲音典藏單位也會利用數位化技術作為典藏品修復的工具，例如美國國會圖書館正與柏克萊國家實驗室合作發展圖形聲音系統，即可修護蠟盤唱片或wax cylinder錄音。國內的國家電影資料館也正開始試驗用數位後製設備進行影片影像與聲音之修復。

(3) 展示：除了保存與修護目的外，許多機構進行影音或聲音檔案數位化，更重要的目的是方便使用（尤其是透過網路傳送使用），以及容易查詢檢索存取使用。這對影音或錄音作品的普及有極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而為了方便在內部網路或網際網路的環境傳送播放品質可以被接受的影音或聲音檔案，就必須考慮檔案格式特性、檔案大小與網路頻寬，以及數位檔案的傳輸速率，讓使用者可以方便觀看。有的機構因為智財權的限制，或者因為網路基礎建設的不夠完善，只能選擇CD或DVD（以及未來的藍光光碟）或者低階的MPEG-2作館內的播放使用。但在網際網路環境下，過去的WMA或RA已逐漸被檔案更小、傳輸更快速的MP3所逐漸淘汰。WMV雖然擊敗了RM，成為網路串流播放的主要使用格式，但未來MPEG-4有可能會像MP3那樣崛起，因為MPEG-4可以以更小的檔案播放更高品質的影音資料。因此在以「展示、服務、使用」作為數位化目的的情況時，格式與規格的選擇，顯然還要考慮到觀賞環境的因素。

(4) 應用：如果製作影音或聲音數位檔案的目的是為了製作節目，就必須考慮製播環境的要求或限制。例如東森電視台考慮其非線性剪接系統的要求，決定採用DV25與DV50，就完全是站在製作的立場去思考。波士頓WGBH公共電視台也是採取同樣的態度，而選擇MPEG-2/15 Mbps或MPEG-2 I-frame only/50 Mbps或更高的規格做為節目的儲存格式。同樣的，中廣公司決定採用WAV 32 KHz/16 bits或MP3檔案規格做新聞播出，或WAV 44.1 KHz/16 bits做FM節目播出，或MPEG-1 Layer 2 44.1-48 KHz/256 Kbps做音樂播出與典藏，完全是配合其行動通訊網路製播環境的需求，雖然站在音質的角度來看，稍嫌差了一點。

(2) 檔案原件的保存狀態

影音或錄音檔案之所以要數位化，搶救瀕臨危險的資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目的。而影音資料愈瀕臨危險，就表示其保存狀態愈糟。國家電影資料館將影音資料的保存狀態分為(1)畫質清晰，狀態良好；(2)畫質輕微受損，可以過帶；(3)畫質已受損，但可以過帶；(4)畫質嚴重受損，但可以過帶；(5)畫質嚴重受損，難以過帶；(6)無儲存狀態紀錄，共六類。這其中，(5)畫質嚴重受損，難以過帶的狀態，若是極重要的資料，必須數位化，就得先行修復，以及需要採取如美國國會圖書館所界定的「專家」模式，進行數位化。在保存狀況不理想的情況下，是否要採取最高階的規格數位化，也端視是否要在數位化之後進行數位修復。換言之，若打算在原件數位化後進行修復，則即使表面上看起來採用太高規格有點浪費，但在修復過程中有更大操作空間，才是採取最高規格轉製的主要原因。這樣的看法，似乎不無道理。

(3) 檔案原件的類型

這是基於原始檔案如果是高階的、數位的格式，或是低階的、類比的，或是檔案本身是專屬的數位格式，或是已屬過時的檔案格式，都會影響數位化轉製時的規格抉擇。像WGBH電視台就提出，如果原始格式是HD，他們會將之轉製為HDCam 100-300 Mbps。而他們針對完成影片或節目播出帶的數位化，也採取不同規格的數位化處理，完全是配合其畫質及未來用途而決定的。又例如國會圖書館在思考所謂「製作」模式進行生產線式的數位化工作，主要針對的是一批過去用來登記著作權的家用錄影帶拷貝而做的決定，因為這批錄影帶其實只有使用價值，而沒有太多保存價值。原始格式如果是專屬的格式，將來很難轉置，或需要花很多錢才能轉置，也會影響其數位檔案格式的選擇。同樣的是檔案格式已過時的資料，要找到設備將其重製將會是很困難、很花錢，同時不一定能達到很好的效果，當然也會影響數位檔案規格的選擇。

(4) 數位化的經費

數位化如果需要龐大經費，無疑會逼使決策者決定：是要做少數最高品質的數位檔案，或是做最低品質但大量的數位檔案，或是在此二極端之間取個折衷點。事實上，美國國會圖書館提出(1)自行混合壓縮、未壓縮及轉製為傳統錄影帶；(2)自行篩選檔案後作未壓縮轉製；(3)委外作未壓縮轉製；這3種轉製方案，就是在衡量一定經費條件下，量與質的平衡問題。而質，自然就牽涉到數位格式與規格的選擇。

2、 影音與聲音檔案格式與規格建議

(1) 影音檔案格式與規格建議

茲依數位檔案之不同使用目的，提出影音檔案之建議格式與規格如下：

1. 保存目的－建議使用MPEG-2 I-frame only/25 Mbps或更高階之規格

2. 展示目的－建議使用MPEG-4/300 Kbps之規格做網路串流格式

3. 應用（製作）目的－建議使用AV/H.264或MPEG-2 I-frame only/50 Mbps或更高階之規格（也可使用類似的DV25、DV50之規格）；交換用封裝格式建議使用MXF格式     

　　選擇高階的MPEG-2 I-frame only/25 Mbps以上之規格作為典藏保存的規格，主要是著眼於(1)國內由於文建會國家文化資料庫多年來一直以MPEG-2作為典藏建議格式；而(2)典藏應以盡量不壓縮保存為原則，因此才建議以I-frame only為規格，因為這相當於lossless mode；(3)由於磁碟陣列等硬碟或藍光光碟等儲存媒體之容量不斷擴大、價格不斷下跌，因此未來將不是保存規格主要的決定因素，因此才建議使用25 Mbps或更高之解析度。採用MPEG-2 I-frame only/25 Mbps以上之規格，優點是(1)幾乎無壓縮、無失真；(2)影像品質好（比MJPEG-2000好）；(3)容易轉製為MPEG-4 part 2或part 10，卻無須如此高的解析度。MPEG-2 I-frame only/25 Mbps規格的缺點是：(1)不能做串流影音，想製作串流時須再轉檔，要花錢、花工；(2)不容易剪輯，想進行剪輯、製作時須再轉檔，要花錢、花工；(3)需要比較大的儲存空間（MPEG-2 I-frame only是無壓縮，而MJPEG-2000可作3:1壓縮）。相反的，MJPEG-2000格式的優點是：(1)scalable，可應用在手機上；(2)容易剪輯；(3)是lossless壓縮，可節省儲存空間，卻又不失真。其缺點是：畫質比MPEG-2 I-frame only差。相比之下，由於典藏通常不會特別考慮展示與應用的目的，所以MPEG-2的一些缺點並不要緊，更何況在數位化時可同時轉製MPEG-4的格式做串流展示使用，也可滿足需要串流、剪輯、scalable的目的。

    選擇MPEG-4/300 Kbps之規格做網路串流格式，而非目前常用的WMV格式，主要有幾個原因：(1)MPEG-4 part 10即將成為主流格式，MPEG-4 part 2與之compatible，又可輕易down-convertible至MPEG-2；(2)MPEG-4可將檔案壓縮成極小，而畫質依然很好（比同壓縮比的其他格式好）；(3)MPEG-4是scalable；(4)MPEG-4是open source，不是proprietary的格式。WMV雖然因為微軟的市場策略而有絕對的市佔率，但假以時日MPEG-4應該也會極為普遍，應該就沒有應用軟硬體不足的問題。

    至於配合應用（製作）目的而建議使用AV/H.264或MPEG-2 I-frame only/50 Mbps或更高階之規格（包括DV25、DV50），主要是著眼於未來數位電視製作與播放的環境。交換用封裝格式建議使用MXF格式，也是著眼於數位電視節目剪輯、交換等目的。國內電視台對於這些格式，其實多半已經在使用了，應該沒什麼疑意才對。

(2) 聲音檔案格式與規格建議

茲依數位檔案之不同使用目的，提出聲音檔案之建議格式與規格如下：

1. 保存目的－建議使用BWF 96 KHz/24 bits或WAV 96 KHz/24 bits

2. 展示目的－建議使用MP3/256 Kbps stereo或MPEG Surround
3. 應用（製作）目的－建議使用AES31或AIFF_LPCM（或WAV_LPCM） 192 KHz/32 bits等跨平台檔案格式

    選擇高階的BWF 96 KHz/24 bits或WAV 96 KHz/24 bits規格作為聲音典藏保存的規格，是因應美國各主要聲音典藏單位的趨勢。BWF (Broadcast Wave File)格式是歐洲廣播聯盟(EBU)於1996年提出的。它是根據微軟的WAV聲音檔案格式發展出來的，主要作為製作廣播電視節目之數位聲音工作站間彼此交換檔案之用。BWF已成為聲音產業界的一種檔案格式標準，包括IASA（國際聲音與視聽資料館協會）都推薦使用此格式，而美國聲音工程師學會(AES)及國立錄音藝術與科學學院(NARAS)也指定使用此格式作為聲音典藏格式。它的優點是使用PCM格式或MPEG壓縮，並包含都柏林核心的詮釋資料格式。國內雖然只有錄音產業使用本格式，但依據數位典藏的發展趨勢，國內遲早要提升聲音典藏的標準，因此建議使用BWF或至少WAV作為聲音典藏格式。至於建議採用96 KHz/24 bits高規格，也是呼應美國聲音典藏的意見，提高聲音解析度，讓動態範圍加大，可在必要時容許進行更細緻的聲音修護，也為未來聲音技術的發展保留可迴轉的空間。

    在展示目的上，建議使用MP3/256 Kbps stereo而非WAV或WMA，主要著眼於WAV較不適宜在網路上串流，而依台大網路多媒體研究所歐陽明教授的意見，MP3的音質與WAV十分接近，但檔案卻極小，與WMA相比音質又較好。因此，若只想選一種網路串流聲音格式時，本計畫會建議使用MP3，但若可選擇不只一種聲音格式時，則當然可包含WMA格式，畢竟微軟視窗軟體市佔率極高，不容忽視。另一種MPEG Surround格式是MPEG Audio Subgroup因應網路頻寬所最新推出的低位元率、高效率的多聲道聲音壓縮格式。它可以向下與MP3、MPEG-4 AAC等格式相容，也可因此與現有軟硬體相容（包括DVD-Video、DVD-Audio、SACD），又能在網路串流或電視廣播環境下播送5.1、甚至7.1聲道的聲音，為了因應未來新趨勢，因此推薦此格式供作未來以展示為目的的數位聲音轉檔格式。

    在製作節目為應用目的的數位化格式方面，本計畫建議使用AES31或AIFF _LPCM 192 KHz/32 bits等跨平台檔案格式，也是順應國際趨勢。AES31是供電影、電視、廣播、與音樂產業的專業錄音師彼此之工作站交換聲音檔案的標準格式。它是由美國聲音工程師學會(AES)所發展出來的，主要是供數位聲音工作站(DAW)做聲音剪輯時相互交換檔案之用。AIFF(Audio Interchange File Format)格式也是一種交換格式，用在不同取樣率與位元深度的單聲道或多聲道取樣後的聲音之交換用途。它是封裝住LPCM(線性脈碼調變linear pulse code modulation)聲音資料的一種非常簡單而有彈性的格式，被使用蘋果電腦的專業錄音師廣泛使用。AIFF格式的缺點是：它是蘋果電腦所發展出來的格式，因此在麥金塔與SGI電腦中較為普及，不過現在微軟的聲音軟體（如Windows Media Player）也支援這個格式。它雖為蘋果電腦專屬的格式，不過至今並無侵權的官司傳出。AIFF格式的缺點是檔案比其他聲音格式大，唯一的例外是PCM WAV檔案，兩者大小相當。AIFF的另一些缺點是：不能串流，也沒有DRM的功能。因此AIFF格式其實作為典藏用途更優於製作用途。例如AIFF_LPCM格式就被哈佛圖書館數位先導計畫選為聲音轉製的數位聲音母檔案格式。使用較高解析度的192 KHz/32 bits規格則是專業數位工作站現今普遍的標準。

二、儲存媒體的選擇

就如同數位檔案格式的選擇與數位化目的息息相關，數位檔案儲存媒體的選擇也與數位檔案的用途有關。如果數位檔案是要做為保存檔案，就必然需儲存在較少利用的儲存庫，或甚至貯存庫(vault)中，而且還須採取備份與異地備援的安全措施。相反的，如果檔案是供網路瀏覽使用，則檔案必定是儲存於伺服器中以供存取。如果僅透過內部網路提供存取，或是不透過網路僅供內部使用，就會將檔案儲存在不同媒體上。備份檔案也會依使用的頻繁與否而決定其儲存的媒體。另外，價格也是影響儲存媒體的因素之一。


總的來說，儲存媒體可分為光碟(CD-R、CD-ROM、DVD)、磁帶、磁碟、DMSS（數位大量儲存系統）四種。雖然如上所述，影響選擇儲存媒體的因素很多，但是根據檔案專家的意見，選擇數據格式比選擇專門用來錄音或錄影的載體要來得好。數據資料格式是屬於檔案類型，以WAV、BWF、MPEG-2、AIFF之類的格式儲存，要靠電腦才能辨識。這種數據格式與專門錄音或錄影的載體不同；這種儲存媒體是封閉的，而且其編碼的方式讓它很容易在數據遺失時被系統察覺而予以補救。像CD-R與VCD是專門錄音或錄影的載體，但CD-ROM與DVD則是數據資料格式；DAT與DV是專門錄音或錄影的載體，但數據資料帶(data tape)則是數據資料格式。DMSS是現在極普遍的用來管理數據資料及儲存用的一種系統。它結合了硬碟與磁帶儲存兩種方式，提供極大的儲存容量。它雖然較為昂貴，幸好磁碟的價格會不斷下滑，唯一的問題是－用來進行檢查數據資料完整性與進行資料更新的軟體價格仍然十分昂貴。

如果影音或聲音資料館，像電視台那樣，有大量資料需要儲存與流通的話，可以像美國國會圖書館未來計畫購置的，或WGBH、東森電視台現已購置的那樣，將資料儲存在DMSS中，再使用數位資產管理系統去管理檔案資料，透過檔案管理去支援內容物件編目，及加速搜尋到這些內容物件。數位資產管理在廣播電視上的應用，主要是在紀實節目(新聞、體育與時事節目)檔案管理與製作上。WGBH與東森電視台是把影音資料依時間遠近及使用頻繁的程度，分別儲存於on-line、near-line與off-line三層結構中，以方便存取較熱門的新聞影音資料。

但無論是硬碟、DMSS或光學、磁帶媒體，沒有一種載體是可議永久保存資料的，因此必須有內在的機制可以應付不可避免的資料更新、轉置的情形。但如果背後的技術支援或資源不再存在，則此套儲存系統將可能危及整個儲存的資料。因此必須有異地備援與差異備援的安全防護措施。

本文建議影音與聲音檔案之儲存媒體，依數位化目的之不同而訂定如下：

1. 保存目的之檔案－應儲存在磁碟陣列(disk array)中，並備份一至二份儲存在DVD（或藍光光碟）或LTO數據資料磁帶上，作異地備援

2. 展示服務用途之檔案－建議儲存在硬碟(HDD)或DVD（或藍光光碟）上

3. 應用製作目的之檔案－建議建置DMSS，利用數位管理系統（或內容管理系統）架構線上、近線、與離線三層結構的硬碟與數據資料磁帶儲存模式，可有效利用資料庫中之影音或聲音資料
    之所以建議磁碟陣列為保存目的之檔案的優先儲存媒體，主要是考量(1)保存用影音與聲音檔案均為高解析度，需要高容量的儲存媒體，目前唯有磁碟陣列能提供較大的儲存容量；(2)安全性的考量，因為保存目的之檔案應該是最重要的影音或聲音的數位母檔案，不可因為電腦儲存硬體的損壞而造成不可回復的資料遺失，因此利用磁碟陣列能夠應付陣列中單獨一部硬碟機發生故障的一層保護方式，尤其建議使用容錯式獨立磁碟陣列(RAID)，將資料一致地分散到陣列中的每一個磁碟，達到一個大且昂貴的磁碟機無法做到的效能表現或多餘性的目標，以及達到較短的延遲時間或增加讀取或寫入到磁碟的頻寬，並且強化硬碟毀損時的回復能力。

    至於使用LTO數據資料磁帶或藍光光碟（或DVD）作備份的原因，是考量預算與資料容量的雙重因素。LTO磁帶雖然脆弱，但是容量大、價格便宜。藍光光碟之價格目前雖然較昂貴，但展望將來必定會快速降價，其容量達一片可達50 GB以上，雖然比起LTO 9940磁帶200 GB的儲存容量少，但比LTO 9840磁帶20 GB的儲存容量多。

    展示服務用途之檔案，若是供網路串流瀏覽使用，本計畫建議儲存在伺服器硬碟(HDD)上；若是僅供資料館或圖書館內部觀看使用，則建議使用DVD或藍光光碟做為儲存媒體。串流影音或聲音資料儲存在網路伺服器中，是理所當然的事。至於館內服務用聲音檔建議儲存在DVD中，影音資料儲存在Blu-ray Disc上，則是利用這些新儲存媒體較大容量的特性，可以提供較高解析度的影音或聲音，供使用者獲得更好的服務。

    至於應用製作目的之檔案，建議建置DMSS，利用數位管理系統（或內容管理系統）架構線上、近線、與離線三層結構的硬碟與數據資料磁帶儲存模式，已如前述，旨在透過檔案管理系統去管理檔案資料，支援內容物件編目，及加速搜尋到這些內容物件，以有效利用資料庫中之影音或聲音資料，方便存取較熱門的新聞影音資料。
三、數位化流程與數位檔案品質的管控

一、 工作流程的設計

在實際執行數位化工作時，工作流程的設計十分重要，有助於釐清工作的各個細部環節，檢查工作是否有遺漏之處，並可藉由順暢的工作階段流程，提高工作的效率。

項潔與陳雪華兩位教授受檔案局委託進行的「國家檔案數位化影像品質之研究」曾就制度化的工作流程規劃有精闢的說明，此地借用其簡明的流程圖簡單說明（參見圖1）。在制定數位化工作流程前，須先瞭解愈數位化的檔案資料的數量、狀態，以及數位化的總體目標與時程，才能決定數位檔案的規格、選擇適當的數位化設備，並進行規格與設備之測試，然後訂定工作流程，並測試之，然後才正式展開檔案數位化的工作。

圖1檔案數位化規劃工作流程


二、 數位化工作流程

有鑑於數位化之不同目的所造成的工作流程繁簡不一，很難用一張工作流程圖涵蓋所有的數位化過程，此處將僅用一張數位化簡單流程圖示意。從圖2可以看出，我們把錄影音帶檔案數位化的流程簡單區分為製作前期、數位化、製作後期三個階段。

圖2 錄影(音)帶檔案數位化流程簡圖

（一）製作前期

製作前期即是進行準備工作，包括清點原始資料檔案，分類，製作清單，確定數量與類別，規劃工作進程，檢查原始資料檔案，判別是否有高溫、過濕、過熱、強光、有害化學物質、灰塵、黴菌及磁化效應所導致之變質現象，紀錄原始資料檔案之狀況，研判是否需要清潔、處理、修復，若有需要即進行清潔、整理、或按錄影音帶類檔案保存修護作業流程進行修復（參見圖3）。原始錄影帶或錄音帶若有無法或困難修復之情形，或屬於國家電影資料館所列之「畫質嚴重受損，但可以過帶」之情形者，應報告相關承辦人員，請其告知是否繼續進行數位化工作。盤式錄音帶若有經過剪輯，應先逐一換貼新膠帶，才可進行數位化程序。原始資料檔案若於完成數位化後要送進貯存庫長期貯存，在此階段並需開始準備重新包裝(re-housing)所需之材料。

圖3 錄影(音)帶類檔案保存修護作業流程

（二）數位化

1. 播放設備的問題

數位化過程中，第一個必須考慮的是類比形式的材料是否還有播放設備可以播出訊號，而且此設備最好必須是在極佳的運作狀態，以播出最佳的訊號，供數位化之用。一些逐漸過時的類比形式，例如早年的9.5 mm、8 mm、超8 mm影片，或3/4吋錄影帶、1960至1980年間的盤式錄影帶，或甚至一些卡匣式錄音帶，現在在美國幾乎都要無法取得播放設備了，更何況台灣。

另一個跟播放設備有關的議題是，你有哪一種錄音或錄影系統的材料，就至少需要能使用一台可播放此種系統的器材。因此，對於像紐約表演藝術公共圖書館所進行的Robert Wilson舞臺劇演出錄影的數位化工作來說，太多不同系統的不同格式，迫使他們不得不四處尋找委外廠商，多達7家。因為要在一個機構中擁有這些不同系統與不同規格的影音或聲音播放設備，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即便像國會圖書館這樣龐大且歷史悠久的機構，也無法擁有所有需要的播出設備。需要能播放的設備，是錄音與錄影這種與時間有關的媒體，和影像或其他平面媒體進行數位化時，最不同的地方。（電腦也有類似的問題。由於數位檔案格式與作業系統一直演進，許多電腦檔案現在已無法閱讀，未來也會面臨類似影音或聲音檔案無法轉製的問題。）

播放器材當然要選擇最專業且狀況良好的設備，才能播放出最佳品質的影像與聲音。但是不是所有新的器材一定符合你的錄影帶或錄音帶的規格需求。因此，有時候必須儘可能尋找合乎原始材料規格的老器材來播放。這些可能相關的規格要求，包括播放速度、聲軌數（stereo或mono）、磁頭構造、頻率反應等。而且播放器材必須經過專業維修，保持最佳狀況，才適宜用來進行數位化。一些已經（或正在）消失的播放設備，如3/4吋U-matic錄放影機、專業的S-VHS錄放影機、或家用的V-8與H-8錄放影機，甚至現在還算普及的DV與DVCam錄放影機，建議檔案局都應該開始收藏維護，以免未來面臨無機可用的窘境。

在類比聲音的數位化轉製上，老式播放器材的取得比錄影媒體容易多了。唯一需要注意的事是－如何將放音器材的聲音被輸入數位擷取卡。一些老式的器材可能沒有訊號輸出功能，或者輸出的訊號不夠好。因此，使用麥克風去記錄喇叭送出的訊號變成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妥協選擇。如何解決類似問題，需要錄音工程師的專業意見。另一件在播放類比影音或聲音訊號時，可能會碰見的問題是如何達到正確播放速度。這也需要工程師的專業協助。

影音數位化工作極為關鍵的一點是擷取卡的選擇。在市場上進行廣泛的徵詢與選擇，是不可避免要作的事。選擇符合數位化適當規格需求、市佔率較高、且在預算範圍內的擷取卡與搭配軟硬體，是需要經過仔細評估後才下決定。例如新視科技選擇Miranda ASD-771P/272P擷取卡，供電影資料館進行MPEG-2 I-frame only 25Mbps的轉製，是經過與萬視科技討論的結果，而萬視科技則是根據其國外客戶的使用經驗；但萬視科技自行搭配的擷取卡則是DVS與Blue-Fish兩種廠牌。大猩猩科技提供東森電視台及八大電視台進行DV25格式轉製的是Matrox的卡，與哈瑪星科技公司提供檔案局錄影帶與影片數位化的Matrox RTX-100為同一廠牌，據說是市佔率較高的一個廠牌。如何進行徵詢與測試，才能選對最合適的擷取卡與搭配的軟硬體，可能需要再作進一部的研究分析。建議檔案局可針對此議題再委請專家進行研究。

同樣的，開始進行聲音數位化時，立即會碰到的疑問是：要使用電腦中的聲音卡，或是使用外部類比轉數位(A/D Converter)的器材？如果要求高品質的聲音，則毫無疑問需使用高品質的ADC（類比數位轉換器）電腦中的PCI聲音卡的音質大多很差，容易產生靜電雜訊。因此本計畫不建議使用電腦常用的聲音卡，而要使用較好的ADC。聲音在數位化時，也建議先數位編碼為PCM格式，再透過不同的數位介面傳送到其他設備，或進行音訊處理。

2. 規格選擇的問題

在決定取樣頻率與位元速率時，必須仔細考慮數位化目的、數位檔案的壽命要求、現實狀況與需求等因素。雖說我們建議聲音轉製時，應以96 KHz/24 bits為規格，但是各機構若是擁有低品質的錄音材料時，也真的還是需要考慮是否要用如此高的規格來轉製。但若是語音資料或錄音資料的音質真的很差，也可認真考慮使用48 KHz/16 bits的規格

另外一些影響決定取樣頻率與位元速率的因素，已如前述，包括數位化的目的、使用者是誰、以及數位訊號傳送的方式。而一旦決定了取樣頻率與位元速率，也就等於決定了數位化所需的時間、人力與經費。一個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是：你以後還會有需要、有機會再將同一批類比材料數位化轉製成其他規格嗎？如果原始材料非常脆弱，那就根本不會有第二次數位化的機會。因此畢其功於一役，是許多數位化計畫必須認真思考的策略。也就是說，第一次就以經費所容許的最高品質的規格進行數位化，往往是最佳的策略。

本人建議在聲音數位化時採用最高規格的設定，例如96 KHz/24 bits，而且不使用軟硬體進行訊號處理。在數位母檔案製作完成後，如有需要做任何訊號處理，可在衍生檔案進行。決定是否有此中需要的因素，包括衍生檔案傳送的目的、傳送的模式與傳送的對象。

3. 訊號是否處理的問題

下一個必須決定的議題是：數位化前是否應該清理或強化原始類比材料？這個問題要看數位化的目的到底是(1)修復、(2)重建被紀錄的影像與聲音的原來真實的狀態、或(3)忠實呈現原始材料的現狀。許多檔案管理人員都傾向於數位化時不做任何處理，尤其是數位母檔案的部份。對展示服務用數位檔案進行處理（例如修除沒有訊號的空白錄音、濾除雜訊、去除爆音等），無疑會改變原來的聲音，有些人對此可以接受，有些人不能。但對於物理性的清理，例如去除錄音帶或錄影帶上的灰塵、雜質等，還是應該執行。如果錄影帶與錄音帶由於保存不良而產生變質，則必須先經過修護後，才再回到數位化的流程中。

那麼，是否在聲音檔案轉製時完全不該調整偏壓與作等化處理呢？對於一些不同材質的錄音帶，例如二氧化鐵帶、二氧化鉻帶、或金屬帶，調整適當之偏壓與作等化處理是必須的。如果原始材料在原初錄音時已做過諸如減低雜訊的處理（例如各種Dolby或dbx），在進行數位化時，也應儘可能將原來減低雜訊的編碼予以解碼處理。

最後，在進行數位化時，應盡量對所有材料採取同一標準處理，而不是見風轉舵。盡管語音的動態範圍確實沒有交響樂團那麼寬，但刻意把語音的數位化取樣率降低是沒有道理的，若以較高的品質標準去轉製交響樂團的錄音，則同樣的標準也應一體適用於語音的轉製。

4. 數位檔案監測的問題

在進行數位化轉製成保存檔案時，應有專人負責監測。但除了人工監測外，也有廠商發展出數位轉檔系統，可以自動偵測出訊號問題，讓一個人工可以同時監管好幾台機器，提高工作效率。Media Matters, LLC為美國國會圖書館發展出來的SAMMA系統，據說即具有自動偵測訊號問題的功能。歐盟的PRESTO計畫也研發能自動辨識聲音訊號基本問題的軟體工具包，來作為執行人工抽檢工作的備胎之用。PRESTO也打算研發監測影音訊號播放的改良技術，並能自動記錄工作日誌。但是，自動偵測功能針對大批同質性的材料進行數位轉製，可能較有效果，但如果典藏品的品質良莠不一時，其功效就會大打折扣。

數位化之前，除了針對類比設備進行維修與檢測，確保其處於最佳狀態外，也應對數位系統進行運作測試，測量真正通過系統出來的訊號，而不可盡信數位設備。紐約大學圖書館就發現：通過數位系統出來的訊號比進入數位系統前的訊號減少5%，而工程師對此現象無法解釋。國會圖書館認為目的測量工具與實際操作尚不夠成熟，建議暫時可用標準的ITU聲音測試段落(CCITT 0.33)來錄音，已決定特定路因系統產生的頻率反應、失真與訊噪比。

在影音訊號的監測方面，許多機構仍仰賴示波器、向量儀與時基校正器作為亮度訊號與彩色訊號監測的主要工具。紐約大學圖書館與紐約表演藝術公共圖書館便是以硬體監測為主，輔以人工抽檢。但台灣大多數機構仍採人工為主的方式，對影像與聲音品質進行數位化過程中的監測。

本人建議可就MPEG-2與MPEG-4所提出的conformance test進行一次研究與測試，以了解數位化結果如何可以得到主觀中較客觀的檢測結果。

5. 數位檔案重置的問題

 由於硬體會有壽命和crash的問題，有數位壽命(digital longevity)和檔案格式過時的問題，所以數位化後的物件，未來每隔一段時間就得要進行一次或數次大規模的轉置(migration)。台大網路多媒體研究所吳家麟教授認為，各典藏單位必須能按照要求，自己要構想出一套方法，能算出其設備的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發生錯誤的平均次數）。各機構必須很清楚的知道怎樣才能保證設備不會出亂子，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不知道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的話，花再多錢進行數位化都沒有用。各典藏機構必須想辦法測試它們有多少機器，分別在什麼時候做過維護工作，然後要測試這些設備，去計算什麼時候開始會壞。知道了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之後，才能知道如何去訂定備份與轉置的時程表，才能保證設備應該不會壞。
 至於一般估計每5年要轉置一次的說法，按台大網路多媒體研究所歐陽明教授的估計，儲存媒體如藍光光碟的壽命原則上是7至10年保證資料不會壞掉，而現在許多機構所使用是俱資料磁帶data tape，號稱基本保存期限是有20年。歐陽教授認為：其實在第5年就應該轉製。他認為每5年轉置一次算是合理的，而且從經費上著眼，也還承受得了。唯一的問題是，轉置並不能保證資料就不會流失。
四、品質檢核與安全機制

1.品質檢核的方式

品質檢核是指數位化工作完成後，對最後成品所做的品質檢查程序。它與品質管控不同；品質管控，指的是－進行數位化過程中，為確保一致性、完整性、與可靠性所採行的程序與作法。  

衡量數位化材料的品質，可以從三方面著手：完整性、忠實性、與清晰性。完整性是測量數位化擷取是否涵蓋全部物件？有無遺漏？有無裁切？清晰性則是看數位化後的版本很清晰？而忠實性則進一步測量數位版本是否能再現原件？
檢核的方式可分為客觀與主觀兩種。客觀檢核是靠儀器測量，主觀檢核則是依賴人的感官判斷。一般的品質檢核都是結合主觀與客觀測量兩種方式。此外，檢核還可分為自動化檢核（例如比較檢查碼，以確保數據資料的確傳送成功）、半自動化檢核、與完全人工檢核三種。

品質檢核，首先必須先界定要檢核的項目包括哪些？例如只檢查數位母檔案，還是包括衍生檔案、詮釋資料、文稿、翻譯…等。接下來就是要決定哪些檢核點。檢核點的選擇是透過測試數位化過程所牽涉的所有類型的材料，以及所有產出的物件，因而建立檢核點的標準，作為未來品質檢核的基礎。檢核點的標準必須以書面完整記錄，供所有參與檢核人員閱覽，並使其容易執行、容易有效監測。

接著還需界定品質檢測的範圍，是逐件檢測，或是抽檢？是亂數抽檢，還是有秩序地抽檢？當某件數位物件被退件時，要經過什麼程序？等等。

控制數位化環境與人員工作的方式，也應列入檢核測量的範圍。如果指定購買的數位化硬體正確無誤，則數位化系統對被數位化的材料與其數位化目的應該就是適當的。數位化所產出的數位材料，除了應確保其正確性與資訊品質外，也應確保數據資訊檔案本身長期的完整性。在工作流程中，以及由一媒體轉置到另一媒體時，要檢查檔案的完整性，並每隔一段時間檢查儲存媒體，以防止失效或數據遺失。電腦可自動執行檢查碼，以確定檔案未在轉製的過程中被竄改或損壞。還有一種更強的作法，是一種版本控制系統，可追蹤某一組檔案上所做的任何改變，以防止不小心或意外造成的改變。

至於數位物件所儲存的媒體之品質，也不可忽視。由於儲存媒體的壽命與強韌性差異甚大，因此不僅要評估哪一種媒體適合你的用途，更應採取預防措施以防止資料遺失。盡管硬碟損壞的事件不常發生，但仍應每個月定期進行磁碟掃描與重組，可以讓電腦確認壞區的位置，防止讀/寫錯誤，除可長期使用外，也讓電腦的表現能力更好。移動式媒體，如CD與磁帶，應該購買名牌產品。針對媒體與檔案的結構有效性進行批次診斷，是一種相對有效率的品質檢核方法。像軟碟、JAZ卡匣、及ZIP磁碟有較高的失敗率，因此不適宜用來儲存與備份。

關於影音與聲音材料的品質檢測，國會圖書館在其「視聽原型化計畫」的委外合約中，列出了一些聲音材料檢核的項目如下：

(1) 整件物件已被擷取

(2) 轉製未在原始錄音之外增加雜訊或失真等瑕疵

(3) 所有檔案均可打開且可正確播放

(4) 轉製結果合乎解析度、取樣頻率、及其他轉製要求的規格

(5) 所錄製的校訂音調組合達到複製品質的要求

前面第三章也提過，陳昭珍教授在「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架構、詮釋資料規範及數位檔案格式研究計畫」之結案報告曾針對聲音及影片委外進行數位化工作時之驗收，訂定規範如下：
(1) 符合各資料數位檔案規格
(2) 原物件與數位化永久保存級檔案同時播放比較，無明顯差別
(3) 檔案名稱編碼符合本契約中檔案命名方式
(4) 雇主驗收本工作時，若認為本工作之內容、品質或數量有未符合規定時，得要求廠商於一定之工作天內，就不合格之項目重新製作，並完成相關交付作業，再行驗收
(5) 驗收所需之器材及設備由廠商準備。
    陳教授也針對數位檔案品質之抽驗，於該結案報告中建議採用中國國家標準(CNS)2279 Z4006（數值檢驗抽樣程序及抽樣表）之規定，依其Ⅲ級一般檢驗水準，正常檢驗單次抽樣計畫型式，允收上限AQL=1.0。但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美國民俗中心與紐約表演藝術公共圖書館則是採逐件檢核驗收的方式。
我們贊成在目前對於數位聲音與影音檔案的品質管控與檢核尚無世界公認的規範的情形下，暫時可以使用位數位影像所發展出來的一些標準品質檢測方法，例如隨機找人抽樣檢查及播放檔案，至少作為一種檢核方法，以等待更強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法在接受更大規模的測試後，可以出現。至於檢核點，可以參考上述國會圖書館與陳昭珍教授所列的檢核項目。

2. 安全機制

    雖然新視科技的陳俊良副總不認為有需要，但本計畫仍建議採用以MD5加密的方式搭配檢查碼(checksum)，或如台大網路多媒體研究所吳家麟教授建議的方式，使用hash data的軟體來檢查是否原件被改過。查看檔案的完整性，檢視數位檔案是否被竄改過。至於浮水印方面，本人贊成在網路串流檔加上顯性浮水印，以宣告版權，並可進行檔案確認authentication。但我們並不建議在保存用檔案使用隱性浮水印，但可透過在展示或服務用拷貝上加隱性浮水印，以防止超越授權的重製行為。為防止檔案被內部人員竄改，建議可採用吳家麟教授所提議的易碎型浮水印fragile watermarking。至於需保密的影音或錄音資料，建議採用歐陽明教授提議的，使用100 bits的密碼的scramble技術，以避免被破解。

    其他安全管控機制以權限管控為主，可以人工方式管制資料庫的進出（如借閱、轉拷等），或使用DRM進行權限管控與安全管控。例如以DRM進行以期限、硬體授權碼（dungo硬體鎖）進行的安全管控。若要保護傳輸之後影音或聲音檔案的智財權，須靠軟硬體（尤其是播放器player）的配合去建置整體的DRM環境。目前使用DRM的詮釋資料做著作權管理的有XRML或是ODRL，可將詮釋資料和原始檔案包裝在一起，使用者在拿到檔案後，透過播放器把著作權解開，到有認證的伺服器去做確認authentication的動作，之後它才可以用，所以是必須在網路環境下才可以播此節目。有一些軟體公司會做到即使檔案下載下來，在播放器上還要去plug-in它的軟體，讓它去做控制。但是，要有權限才能回存至原始資料庫裡。而在目前串流的環境中，大家都會使用WMV格式，因此透過Windows Media Player配上它的DRM的media player的軟體，可能已經足以做到保護智財權的目的了。
五、智慧財產權管理

    智慧財產權包括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公開權、隱私權、商業機密等
，其中與影音與聲音數位化比較有關係的是著作權。典藏機構在影音與聲音數位化這個議題上所關心的是：如何能針對他們所未擁有著作權的材料合法地進行數位化，以及一旦影音與聲音資料被他們數位化之後，不會被別人未經同意就擅加使用。

在進行數位化之前，所有的物件都應該進行著作權清查。針對自己沒有著作權且著作權人不明或難尋之典藏品進行數位化時，要如何解決數位著作權權利或授權的問題，機構通常不是放棄數位化，就是取得合法授權，或是以合理使用的名義進行數位化。但是針對著作權人不明或難尋之典藏品進行數位化，須符合著作權法所規定之合理使用之規定。如經過努力查考仍無法找到著作人或著作財產權人之著作，或許可以進行強制授權，經向主管機關申請獲准後，依主管機關所訂定之金額提存使用報酬後，進行數位化後使用該著作。

現行法律架構下如何保護智財權，可以考慮以科技（鎖碼技術、浮水印）、契約（約定授權範圍）或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來保護數位典藏資料庫。公平交易法第24條（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使用顯性或隱性浮水印、鎖碼技術等科技保護措施，是有效的智財權保護方法，因為在著作上標示著作權，可以獲得法律上將所註記的著作權相關資料推定為真正，使他人不能抗辯說不知道該著作是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智慧財產權人可採用「加密」、「數位簽章」或「電子憑證」等信任機制，確保他人無法輕易重製著作權客體。而浮水印等保護與追蹤著作權物等技術，也有助於著作權物保護和主張著作權。

由於92年7月9日修正公佈之著作權法第26條之1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公開傳輸其著作之權利。這項法律所新增訂的權利溯及既往，因此數位典藏機構或個人即使過去已經取得著作所有權人的授權，若未包括公開傳輸權，則仍須取得公開傳輸之授權始得在網路傳輸；這一點是進行錄影音帶類資料數位化時，必須注意的。

另外，聲音著作，尤其是音樂著作，可能牽涉到作詞、作曲、演奏、錄音、出版等多方的權利，即使已經取得某些著作權所有人的合法授權，數位化出版或展示仍有可能侵犯到某些其他人的權利而不自知，不可不慎。法律雖針對無法查知著作權人及其行蹤的情況，有容許提存基金之後使用的例外情況，但仍須謹慎為之。另外，法律雖有合理使用之規定，但並不能因而防止引用該法條而進行數位化的人有免於被訴訟的權利。

至於針對自己擁有著作權的材料，數位化時得以顯著或不顯著的方式標示機構或個人的智財權，包括使用影像、動態影像、或聲音浮水印的技術，一方面宣告與証明智財權的所有權人，一方面也建立影音或聲音著作的真實性，不容許被竄改。雖然浮水印並無法防止別人盜用你的作品，但可用以證明他是屬於你的著作。由於數位檔案非常容易被竊取、竄改，著作權擁有者必須確保自己的著作完整性無虞，且已採取一切必要步驟去維護該數位檔案，防止檔案未經授權被有意或無意間改變。前述，使用檢查碼(cheksum)及其他自動或人工方式去確認檔案的完整性，是最常見的安全機制，也可用來保護智財權。使用電子簽章、內建的加密技術、以及隱性浮水印也是常見的偵測與防止非法竄改數位檔案的一些方法。

關於影音與聲音數位檔案之智慧財產權保護與管理，事涉法律與資訊專業，建議可就此議題進行更詳盡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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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The Humanities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Glasgow, and the National Initiative for a Networked Cultural Heritage (2002-2003), p. 61。其中copyright不是指我國著作權法中所謂的製版權，而是指著作權。另依章忠信(民91)，智慧財產權還包括工業設計、積體電路電路布局(IC)、植物種苗、營業秘密與不公平競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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